附件1:
丽水市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特制订本考核办法。

一、总体目标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总方针，完善制度机制建设，强化经营许可资质管理，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推进安全生产常态化管理，有效保障寄递渠道安全畅通，促进快递市场健康、规范发展。
    二、考核对象
全市范围内已获得经营许可资质的快递企业（含独立分支机构）。
    三、考核周期
丽水市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按照年度为单位进行，每年为一个考核周期。

四、考核内容
丽水市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工作紧紧围绕安全生产这一主线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企业表报资料上报、经营许可资质条件管理、安全保障制度建立、安全生产保障投入、安全教育培训落实、安全管理工作执行、快递服务质量保障、快递业务旺季保障、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方面。详细考评内容及指标参见《丽水市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评分表》。
    五、考核方法及步骤
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工作由市邮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一个考核周期内可对同一考核事项组织多次考评。考核得分实行百分制，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90分（含）以上为优秀；75分（含）至90分为良好；60分（含）至75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市邮政管理局考核人员将根据现场检查、资料报送、台帐调阅、隐患整改、暗访通报、投诉处理、媒体舆情、事故案件等方面的综合情况确定快递企业考核分数及等次。
快递企业工作受到市级以上通报表彰或者得到新闻媒体正面宣传播报的，酌情加1-10分。
考核工作分企业自查、检查考核、整改完善、总结通报四个阶段：
    （一）企业自查
    各企业要对照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认真组织自查，对企业各项工作进行客观的自我评价。对在自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企业要专门列出问题清单并制定明确时间节点的整改方案，及时落实各项整改举措。
    （二）检查考核
    市邮政管理局结合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工作等适时组织考核。发现企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将依法责令整改，如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整改完善
    被责令整改的企业，必须限期落实整改措施，并以书面形式上报整改情况。市邮政管理局将对企业整改落实情况跟进监督，并根据企业反馈情况适时组织复评。复评检查中如发现企业工作措施得力，相关安全隐患问题整改落实及时有效的，则该项考评分取复评分数。如规定时限内未落实整改举措或经整改后仍存在重大问题的，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四）总结通报
年末，市邮政管理局认真总结梳理年度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工作，并于次年一季度对上年度目标考核情况进行通报，对于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企业，市邮政管理局将考核结果通报给所属快递品牌总部企业，并依法约谈相关企业负责人，视情况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加大对其执法检查频次和行政处罚力度。

年度考核定为优秀等次的企业，将受到以下嘉奖：

    1.由市邮政管理局发文表彰并颁发目标管理考核优秀快递企业奖牌；
    2.优先享受快递业发展相关优惠政策。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企业目标管理考核是科学评价快递企业安全发展水平，进一步强化快递市场监管效能的重要举措。各企业务必要高度重视目标管理考核工作，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分解落实责任到岗到人。要重视建章立制工作，全面完善各项安全保障制度建设，实现靠制度抓安全，以制度促规范。
（二）查漏补缺，整改完善。各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有重点地排查自身存在的安全隐患，并相应采取应对防范措施。对于在自查、考核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要及时组织整改落实到位，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三）加强教育，总结提高。各企业要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法规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使安全管理与规范操作理念深入人心。各企业要认真总结在自查、考核过程中好的经验做法，提炼凝固，并积极贯彻落实到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全面提升企业安全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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